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277號

抗  告  人  南昌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曾鈺樹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抗告人因與相對人聖國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間聲請假處分

事件，對於中華民國114年5月29日臺中地方法院114年度裁全字

第37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訴訟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相對人於原法院聲請意旨及於本院陳述意見略以：

　㈠在原法院聲請意旨略以：相對人公司法定代理人曾鈺堯與抗

告人公司法定代理人曾鈺樹為兄弟。相對人公司與抗告人公

司分別由曾鈺堯、曾木林（曾鈺堯及曾鈺樹之父親）所創

辦，由曾木林擔任實際負責人，並指定長子曾鈺堯為相對人

公司法定代理人，負責兩家公司對外與廠商接洽。兩造公司

屬於家族企業，共同營運及接單，相對人公司因而將其所有

坐落臺中市○里區○○路000號廠房及同路000號宿舍（下稱

系爭廠房及宿舍），長期無償借予抗告人使用。民國93年間

相對人購買附表編號1所示機械設備數值控制自動車1台、附

表編號2所示自動車床3台、自動送料機1台、KJ-磨刀機1

台、電腦車床（000-202）2台，因抗告人公司業務上有使用

必要，曾木林要求曾鈺堯無償借予抗告人公司使用，父命難

違，因而將附表編號1所示機器設備移置於系爭廠房內，附

表編號2所示機器移置於抗告人公司之○○路000號房屋後方

廠區內，由抗告人公司長期無償使用。嗣因曾木林年事已高

決定退休，乃將抗告人公司交由曾鈺樹接手經營並擔任法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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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人。然因兄弟之經營理念不合，決定分家，不再共同營

運及接單，相對人因而向抗告人終止使用借貸關係，並於11

4年3月6日以存證信函通知抗告人遷讓返還系爭廠房及宿

舍。然抗告人自系爭廠房及宿舍搬離後，僅歸還自動送料機

2台、KJ-磨刀機1台、電腦車床（000-202）2台予相對人，

擅將附表編號1所示機器設備搬回前述○○路000號抗告人廠

區內，且拒絕返還附表編號2機器，相對人再於114年3月17

日以存證信函要求歸還，抗告人仍未返還。經相對人詢問抗

告人員工後，得知目前附表所示機器均在○○路000號抗告

人房屋後方廠區內。附表所示機器並無所有權公示性，易於

搬遷移動，恐遭抗告人隱匿、破壞、變賣，或為出租、設定

動產擔保等處分，倘為第三人善意取得，即有日後不能強制

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為避免附表所示機器遭抗告人處分或

移置他方，日後有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爰依民事

訴訟法第532條規定聲請假處分，請求裁定准予抗告人就附

表所示機器設備，於本案判決確定前，不得為遷移、讓與、

設定質權、出租及其他一切處分行為等語。 

　㈡在本院陳述意見略以：抗告人以抗證1存證信函否認持有附

表所示機器，惟該機器業經原法院民事執行處查封，足證抗

告人辯稱未持有，並非事實。相對人已向原法院提起114年

度中司簡調第1000號返還所有物訴訟，足以釋明本件假處分

之事實。再由抗證1存證信函內容可知抗告人否認持有附表

所示機器，足證抗告人有隱匿機器之可能，應可認相對人已

就本件假處分請求之原因為相當之釋明，縱釋明尚非充足，

相對人既已陳明願供擔保以代釋明之不足，本件假處分聲請

自應准許，抗告人之抗告並無理由，應予駁回等語。　

二、抗告意旨略以：原裁定僅憑曾木林之證明書即認相對人已就

假處分之請求為相當之釋明，顯非適法。另相對人提出之存

證信函2份僅為其單方面之陳述，真實性容有存疑，相對人

應證明有無償借用及由抗告人占有等情，系爭附表所示機器

既為相對人移置在000號房屋後方廠區，且仍在該處，何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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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告人移置之虞，原裁定據以認定相對人就假處分之原因已

為釋明，難謂適法，原裁定應予廢棄等語。

三、按債權人就金錢請求以外之請求，欲保全強制執行，如因請

求標的之現狀變更，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

者，得聲請假處分，民事訴訟法第532條定有明文。又債權

人聲請假處分，就假處分之請求及原因，絲毫未提出可使法

院信其主張為真實之一切證據以釋明者，固應駁回其聲請；

惟假處分之原因如經釋明而有不足，法院仍得命供擔保以補

其釋明之不足，准為假處分，此觀民事訴訟法第533條準用

第526條第1項、第2項規定自明。假處分係保全強制執行方

法之一種，原為在本案請求尚未經判決確定以前，預防將來

債權人勝訴後，因請求標的之現狀變更，有日後不能執行或

甚難執行之虞而設。所謂請求標的之現狀變更，係指請求標

的之物，其從前存在之狀態現在已有變更或將有變更，包括

就其物為法律上之處分或事實上之處分。所謂日後不能強制

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者，係指債務人浪費財產、增加負擔、

就其財產為不利益之處分，恐將達於無資力之狀態，或債務

人逃匿或移住遠方等情形而言。而所謂釋明，乃當事人提出

之證據雖未能使法院達於確信之程度，但可使法院得薄弱之

心證，信其事實上之主張大概為如此，即為已足。是依當事

人之陳述及提出之相關證據，倘可使法院得薄弱之心證，信

其事實上之主張大概為如此者，即不得謂為未釋明。至於債

權人聲請假處分所主張之權利，債務人對之有所爭執，債權

人主張之實體上理由是否正當，均非屬保全程序之假處分裁

定所能審究。

四、經查，相對人就其主張，業據提出相對人公司財產目錄、曾

木林之證明書、郵局存證信函及收件回執各2份（見原法院

卷聲證3、聲證8、聲證4-5）為證，參以抗告人在回覆相對

人之存證信函中否認占有系爭附表所示機器設備（本院卷見

抗證一），惟經相對人聲請本件假處分執行，業經原法院民

事執行處查封一節，有該機器設備照片及查封照片為佐(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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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卷相1)，抗告人既否認占有之事實，堪信相對人主張抗

告人有隱匿或移置之可能一節為可採，應認相對人就本件有

日後有不能強制執行或難以強制執行之虞已予以釋明，雖相

對人之釋明尚有不足，惟相對人既已陳明願供擔保以補釋明

之不足，依前開規定及說明，法院自得定相當之擔保准許

之。原法院審酌附表所示機器目前價值為新臺幣(下同)71,6

00元（見原法院卷聲證6○○企業資產評價股份有限公司之

鑑定報告），本件為不得上訴第三審事件，依各級法院辦案

期限實施要點第2條規定，第一、二審辦案期限分別為一年

二月、二年六月，加計裁判送達及上訴分案等期間，本案訴

訟審理期間約為四年，審酌抗告人因本件假處分不能利用或

處分可能受到之損害，相當於相對人就該標的物無法及時取

得變價之利息損失，並依法定利率年息百分之五計算，認抗

告人因本件假處分可能遭受之損害為14,320元（計算式：71

600×5%×4＝143,20，元以下四捨五入），核無不合。綜上，

相對人就本件假處分之請求及原因，已為相當之釋明，雖其

釋明尚有不足，惟其既已陳明願供擔保以補釋明之不足，原

法院因而依上述計算標準核算供擔保金額，准為假分處之聲

請，自無不合。至於抗告人主張本件為公司之間而非兄弟之

間之糾紛，曾木林是否知悉有證明書，該證明書是否為真，

是否為曾木林所簽或用印，相對人應證明有無償借貸等情，

核屬實體爭執，應待本案解決，本件非訟事件無從審究。

五、綜上所述，原裁定准相對人供擔保金14,320元後為假處分，

核無不合。抗告意旨仍執陳詞，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

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據上論斷，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8 　日

　　　　　　　　民事第十庭　　審判長法　官　陳賢慧

　　　　　　　　　　　　　　　　　　法　官　劉長宜

　　　　　　　　　　　　　　　　　　法　官　黃裕仁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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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再抗告。

　　　　　　　　　　　　　　　　　　書記官　廖次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8　　日

附表：

　　 

　  

　　　　　　　　　　　　　　　　 　　　　　　　　　　　

　　　　　　　　　　　　

　　　　　　　　　　　　

　　　　　　　　　　　　

　　　　　　　　　　　　

　　　　　　　　　　　　

　　　　　　　　

編號 品名 型號 配件 數量(台)

1 野村CNC數

值控制自動

車床

00-00III(0

0000000)

冠通送料機000 1

2 洽群自動車

床

000000 冠通送料機

00-15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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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277號
抗  告  人  南昌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曾鈺樹  




上列抗告人因與相對人聖國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間聲請假處分事件，對於中華民國114年5月29日臺中地方法院114年度裁全字第37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訴訟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相對人於原法院聲請意旨及於本院陳述意見略以：
　㈠在原法院聲請意旨略以：相對人公司法定代理人曾鈺堯與抗告人公司法定代理人曾鈺樹為兄弟。相對人公司與抗告人公司分別由曾鈺堯、曾木林（曾鈺堯及曾鈺樹之父親）所創辦，由曾木林擔任實際負責人，並指定長子曾鈺堯為相對人公司法定代理人，負責兩家公司對外與廠商接洽。兩造公司屬於家族企業，共同營運及接單，相對人公司因而將其所有坐落臺中市○里區○○路000號廠房及同路000號宿舍（下稱系爭廠房及宿舍），長期無償借予抗告人使用。民國93年間相對人購買附表編號1所示機械設備數值控制自動車1台、附表編號2所示自動車床3台、自動送料機1台、KJ-磨刀機1台、電腦車床（000-202）2台，因抗告人公司業務上有使用必要，曾木林要求曾鈺堯無償借予抗告人公司使用，父命難違，因而將附表編號1所示機器設備移置於系爭廠房內，附表編號2所示機器移置於抗告人公司之○○路000號房屋後方廠區內，由抗告人公司長期無償使用。嗣因曾木林年事已高決定退休，乃將抗告人公司交由曾鈺樹接手經營並擔任法定代理人。然因兄弟之經營理念不合，決定分家，不再共同營運及接單，相對人因而向抗告人終止使用借貸關係，並於114年3月6日以存證信函通知抗告人遷讓返還系爭廠房及宿舍。然抗告人自系爭廠房及宿舍搬離後，僅歸還自動送料機2台、KJ-磨刀機1台、電腦車床（000-202）2台予相對人，擅將附表編號1所示機器設備搬回前述○○路000號抗告人廠區內，且拒絕返還附表編號2機器，相對人再於114年3月17日以存證信函要求歸還，抗告人仍未返還。經相對人詢問抗告人員工後，得知目前附表所示機器均在○○路000號抗告人房屋後方廠區內。附表所示機器並無所有權公示性，易於搬遷移動，恐遭抗告人隱匿、破壞、變賣，或為出租、設定動產擔保等處分，倘為第三人善意取得，即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為避免附表所示機器遭抗告人處分或移置他方，日後有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爰依民事訴訟法第532條規定聲請假處分，請求裁定准予抗告人就附表所示機器設備，於本案判決確定前，不得為遷移、讓與、設定質權、出租及其他一切處分行為等語。 
　㈡在本院陳述意見略以：抗告人以抗證1存證信函否認持有附表所示機器，惟該機器業經原法院民事執行處查封，足證抗告人辯稱未持有，並非事實。相對人已向原法院提起114年度中司簡調第1000號返還所有物訴訟，足以釋明本件假處分之事實。再由抗證1存證信函內容可知抗告人否認持有附表所示機器，足證抗告人有隱匿機器之可能，應可認相對人已就本件假處分請求之原因為相當之釋明，縱釋明尚非充足，相對人既已陳明願供擔保以代釋明之不足，本件假處分聲請自應准許，抗告人之抗告並無理由，應予駁回等語。　
二、抗告意旨略以：原裁定僅憑曾木林之證明書即認相對人已就假處分之請求為相當之釋明，顯非適法。另相對人提出之存證信函2份僅為其單方面之陳述，真實性容有存疑，相對人應證明有無償借用及由抗告人占有等情，系爭附表所示機器既為相對人移置在000號房屋後方廠區，且仍在該處，何來抗告人移置之虞，原裁定據以認定相對人就假處分之原因已為釋明，難謂適法，原裁定應予廢棄等語。
三、按債權人就金錢請求以外之請求，欲保全強制執行，如因請求標的之現狀變更，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者，得聲請假處分，民事訴訟法第532條定有明文。又債權人聲請假處分，就假處分之請求及原因，絲毫未提出可使法院信其主張為真實之一切證據以釋明者，固應駁回其聲請；惟假處分之原因如經釋明而有不足，法院仍得命供擔保以補其釋明之不足，准為假處分，此觀民事訴訟法第533條準用第526條第1項、第2項規定自明。假處分係保全強制執行方法之一種，原為在本案請求尚未經判決確定以前，預防將來債權人勝訴後，因請求標的之現狀變更，有日後不能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而設。所謂請求標的之現狀變更，係指請求標的之物，其從前存在之狀態現在已有變更或將有變更，包括就其物為法律上之處分或事實上之處分。所謂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者，係指債務人浪費財產、增加負擔、就其財產為不利益之處分，恐將達於無資力之狀態，或債務人逃匿或移住遠方等情形而言。而所謂釋明，乃當事人提出之證據雖未能使法院達於確信之程度，但可使法院得薄弱之心證，信其事實上之主張大概為如此，即為已足。是依當事人之陳述及提出之相關證據，倘可使法院得薄弱之心證，信其事實上之主張大概為如此者，即不得謂為未釋明。至於債權人聲請假處分所主張之權利，債務人對之有所爭執，債權人主張之實體上理由是否正當，均非屬保全程序之假處分裁定所能審究。
四、經查，相對人就其主張，業據提出相對人公司財產目錄、曾木林之證明書、郵局存證信函及收件回執各2份（見原法院卷聲證3、聲證8、聲證4-5）為證，參以抗告人在回覆相對人之存證信函中否認占有系爭附表所示機器設備（本院卷見抗證一），惟經相對人聲請本件假處分執行，業經原法院民事執行處查封一節，有該機器設備照片及查封照片為佐(見本院卷相1)，抗告人既否認占有之事實，堪信相對人主張抗告人有隱匿或移置之可能一節為可採，應認相對人就本件有日後有不能強制執行或難以強制執行之虞已予以釋明，雖相對人之釋明尚有不足，惟相對人既已陳明願供擔保以補釋明之不足，依前開規定及說明，法院自得定相當之擔保准許之。原法院審酌附表所示機器目前價值為新臺幣(下同)71,600元（見原法院卷聲證6○○企業資產評價股份有限公司之鑑定報告），本件為不得上訴第三審事件，依各級法院辦案期限實施要點第2條規定，第一、二審辦案期限分別為一年二月、二年六月，加計裁判送達及上訴分案等期間，本案訴訟審理期間約為四年，審酌抗告人因本件假處分不能利用或處分可能受到之損害，相當於相對人就該標的物無法及時取得變價之利息損失，並依法定利率年息百分之五計算，認抗告人因本件假處分可能遭受之損害為14,320元（計算式：71600×5%×4＝143,20，元以下四捨五入），核無不合。綜上，相對人就本件假處分之請求及原因，已為相當之釋明，雖其釋明尚有不足，惟其既已陳明願供擔保以補釋明之不足，原法院因而依上述計算標準核算供擔保金額，准為假分處之聲請，自無不合。至於抗告人主張本件為公司之間而非兄弟之間之糾紛，曾木林是否知悉有證明書，該證明書是否為真，是否為曾木林所簽或用印，相對人應證明有無償借貸等情，核屬實體爭執，應待本案解決，本件非訟事件無從審究。
五、綜上所述，原裁定准相對人供擔保金14,320元後為假處分，核無不合。抗告意旨仍執陳詞，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據上論斷，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8 　日
　　　　　　　　民事第十庭　　審判長法　官　陳賢慧
　　　　　　　　　　　　　　　　　　法　官　劉長宜
　　　　　　　　　　　　　　　　　　法　官　黃裕仁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再抗告。
　　　　　　　　　　　　　　　　　　書記官　廖次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8　　日
附表：
		編號

		品名

		型號

		配件

		數量(台)



		1

		野村CNC數值控制自動車床

		00-00III(00000000)

		冠通送料機000

		1



		2

		洽群自動車床

		000000

		冠通送料機
00-15

		3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277號

抗  告  人  南昌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曾鈺樹  





上列抗告人因與相對人聖國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間聲請假處分

事件，對於中華民國114年5月29日臺中地方法院114年度裁全字

第37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訴訟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相對人於原法院聲請意旨及於本院陳述意見略以：

　㈠在原法院聲請意旨略以：相對人公司法定代理人曾鈺堯與抗

    告人公司法定代理人曾鈺樹為兄弟。相對人公司與抗告人公

    司分別由曾鈺堯、曾木林（曾鈺堯及曾鈺樹之父親）所創辦

    ，由曾木林擔任實際負責人，並指定長子曾鈺堯為相對人公

    司法定代理人，負責兩家公司對外與廠商接洽。兩造公司屬

    於家族企業，共同營運及接單，相對人公司因而將其所有坐

    落臺中市○里區○○路000號廠房及同路000號宿舍（下稱系爭

    廠房及宿舍），長期無償借予抗告人使用。民國93年間相對

    人購買附表編號1所示機械設備數值控制自動車1台、附表編

    號2所示自動車床3台、自動送料機1台、KJ-磨刀機1台、電

    腦車床（000-202）2台，因抗告人公司業務上有使用必要，

    曾木林要求曾鈺堯無償借予抗告人公司使用，父命難違，因

    而將附表編號1所示機器設備移置於系爭廠房內，附表編號2

    所示機器移置於抗告人公司之○○路000號房屋後方廠區內，

    由抗告人公司長期無償使用。嗣因曾木林年事已高決定退休

    ，乃將抗告人公司交由曾鈺樹接手經營並擔任法定代理人。

    然因兄弟之經營理念不合，決定分家，不再共同營運及接單

    ，相對人因而向抗告人終止使用借貸關係，並於114年3月6

    日以存證信函通知抗告人遷讓返還系爭廠房及宿舍。然抗告

    人自系爭廠房及宿舍搬離後，僅歸還自動送料機2台、KJ-磨

    刀機1台、電腦車床（000-202）2台予相對人，擅將附表編

    號1所示機器設備搬回前述○○路000號抗告人廠區內，且拒絕

    返還附表編號2機器，相對人再於114年3月17日以存證信函

    要求歸還，抗告人仍未返還。經相對人詢問抗告人員工後，

    得知目前附表所示機器均在○○路000號抗告人房屋後方廠區

    內。附表所示機器並無所有權公示性，易於搬遷移動，恐遭

    抗告人隱匿、破壞、變賣，或為出租、設定動產擔保等處分

    ，倘為第三人善意取得，即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

    之虞，為避免附表所示機器遭抗告人處分或移置他方，日後

    有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爰依民事訴訟法第532條

    規定聲請假處分，請求裁定准予抗告人就附表所示機器設備

    ，於本案判決確定前，不得為遷移、讓與、設定質權、出租

    及其他一切處分行為等語。 

　㈡在本院陳述意見略以：抗告人以抗證1存證信函否認持有附表

    所示機器，惟該機器業經原法院民事執行處查封，足證抗告

    人辯稱未持有，並非事實。相對人已向原法院提起114年度

    中司簡調第1000號返還所有物訴訟，足以釋明本件假處分之

    事實。再由抗證1存證信函內容可知抗告人否認持有附表所

    示機器，足證抗告人有隱匿機器之可能，應可認相對人已就

    本件假處分請求之原因為相當之釋明，縱釋明尚非充足，相

    對人既已陳明願供擔保以代釋明之不足，本件假處分聲請自

    應准許，抗告人之抗告並無理由，應予駁回等語。　

二、抗告意旨略以：原裁定僅憑曾木林之證明書即認相對人已就

    假處分之請求為相當之釋明，顯非適法。另相對人提出之存

    證信函2份僅為其單方面之陳述，真實性容有存疑，相對人

    應證明有無償借用及由抗告人占有等情，系爭附表所示機器

    既為相對人移置在000號房屋後方廠區，且仍在該處，何來

    抗告人移置之虞，原裁定據以認定相對人就假處分之原因已

    為釋明，難謂適法，原裁定應予廢棄等語。

三、按債權人就金錢請求以外之請求，欲保全強制執行，如因請

    求標的之現狀變更，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者

    ，得聲請假處分，民事訴訟法第532條定有明文。又債權人

    聲請假處分，就假處分之請求及原因，絲毫未提出可使法院

    信其主張為真實之一切證據以釋明者，固應駁回其聲請；惟

    假處分之原因如經釋明而有不足，法院仍得命供擔保以補其

    釋明之不足，准為假處分，此觀民事訴訟法第533條準用第5

    26條第1項、第2項規定自明。假處分係保全強制執行方法之

    一種，原為在本案請求尚未經判決確定以前，預防將來債權

    人勝訴後，因請求標的之現狀變更，有日後不能執行或甚難

    執行之虞而設。所謂請求標的之現狀變更，係指請求標的之

    物，其從前存在之狀態現在已有變更或將有變更，包括就其

    物為法律上之處分或事實上之處分。所謂日後不能強制執行

    或甚難執行之虞者，係指債務人浪費財產、增加負擔、就其

    財產為不利益之處分，恐將達於無資力之狀態，或債務人逃

    匿或移住遠方等情形而言。而所謂釋明，乃當事人提出之證

    據雖未能使法院達於確信之程度，但可使法院得薄弱之心證

    ，信其事實上之主張大概為如此，即為已足。是依當事人之

    陳述及提出之相關證據，倘可使法院得薄弱之心證，信其事

    實上之主張大概為如此者，即不得謂為未釋明。至於債權人

    聲請假處分所主張之權利，債務人對之有所爭執，債權人主

    張之實體上理由是否正當，均非屬保全程序之假處分裁定所

    能審究。

四、經查，相對人就其主張，業據提出相對人公司財產目錄、曾

    木林之證明書、郵局存證信函及收件回執各2份（見原法院

    卷聲證3、聲證8、聲證4-5）為證，參以抗告人在回覆相對

    人之存證信函中否認占有系爭附表所示機器設備（本院卷見

    抗證一），惟經相對人聲請本件假處分執行，業經原法院民

    事執行處查封一節，有該機器設備照片及查封照片為佐(見

    本院卷相1)，抗告人既否認占有之事實，堪信相對人主張抗

    告人有隱匿或移置之可能一節為可採，應認相對人就本件有

    日後有不能強制執行或難以強制執行之虞已予以釋明，雖相

    對人之釋明尚有不足，惟相對人既已陳明願供擔保以補釋明

    之不足，依前開規定及說明，法院自得定相當之擔保准許之

    。原法院審酌附表所示機器目前價值為新臺幣(下同)71,600

    元（見原法院卷聲證6○○企業資產評價股份有限公司之鑑定

    報告），本件為不得上訴第三審事件，依各級法院辦案期限

    實施要點第2條規定，第一、二審辦案期限分別為一年二月

    、二年六月，加計裁判送達及上訴分案等期間，本案訴訟審

    理期間約為四年，審酌抗告人因本件假處分不能利用或處分

    可能受到之損害，相當於相對人就該標的物無法及時取得變

    價之利息損失，並依法定利率年息百分之五計算，認抗告人

    因本件假處分可能遭受之損害為14,320元（計算式：71600×

    5%×4＝143,20，元以下四捨五入），核無不合。綜上，相對

    人就本件假處分之請求及原因，已為相當之釋明，雖其釋明

    尚有不足，惟其既已陳明願供擔保以補釋明之不足，原法院

    因而依上述計算標準核算供擔保金額，准為假分處之聲請，

    自無不合。至於抗告人主張本件為公司之間而非兄弟之間之

    糾紛，曾木林是否知悉有證明書，該證明書是否為真，是否

    為曾木林所簽或用印，相對人應證明有無償借貸等情，核屬

    實體爭執，應待本案解決，本件非訟事件無從審究。

五、綜上所述，原裁定准相對人供擔保金14,320元後為假處分，

    核無不合。抗告意旨仍執陳詞，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

    ，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據上論斷，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8 　日

　　　　　　　　民事第十庭　　審判長法　官　陳賢慧

　　　　　　　　　　　　　　　　　　法　官　劉長宜

　　　　　　　　　　　　　　　　　　法　官　黃裕仁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再抗告。

　　　　　　　　　　　　　　　　　　書記官　廖次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8　　日

附表：

編號 品名 型號 配件 數量(台) 1 野村CNC數值控制自動車床 00-00III(00000000) 冠通送料機000 1 2 洽群自動車床 000000 冠通送料機 00-15 3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277號
抗  告  人  南昌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曾鈺樹  




上列抗告人因與相對人聖國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間聲請假處分事件，對於中華民國114年5月29日臺中地方法院114年度裁全字第37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訴訟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相對人於原法院聲請意旨及於本院陳述意見略以：
　㈠在原法院聲請意旨略以：相對人公司法定代理人曾鈺堯與抗告人公司法定代理人曾鈺樹為兄弟。相對人公司與抗告人公司分別由曾鈺堯、曾木林（曾鈺堯及曾鈺樹之父親）所創辦，由曾木林擔任實際負責人，並指定長子曾鈺堯為相對人公司法定代理人，負責兩家公司對外與廠商接洽。兩造公司屬於家族企業，共同營運及接單，相對人公司因而將其所有坐落臺中市○里區○○路000號廠房及同路000號宿舍（下稱系爭廠房及宿舍），長期無償借予抗告人使用。民國93年間相對人購買附表編號1所示機械設備數值控制自動車1台、附表編號2所示自動車床3台、自動送料機1台、KJ-磨刀機1台、電腦車床（000-202）2台，因抗告人公司業務上有使用必要，曾木林要求曾鈺堯無償借予抗告人公司使用，父命難違，因而將附表編號1所示機器設備移置於系爭廠房內，附表編號2所示機器移置於抗告人公司之○○路000號房屋後方廠區內，由抗告人公司長期無償使用。嗣因曾木林年事已高決定退休，乃將抗告人公司交由曾鈺樹接手經營並擔任法定代理人。然因兄弟之經營理念不合，決定分家，不再共同營運及接單，相對人因而向抗告人終止使用借貸關係，並於114年3月6日以存證信函通知抗告人遷讓返還系爭廠房及宿舍。然抗告人自系爭廠房及宿舍搬離後，僅歸還自動送料機2台、KJ-磨刀機1台、電腦車床（000-202）2台予相對人，擅將附表編號1所示機器設備搬回前述○○路000號抗告人廠區內，且拒絕返還附表編號2機器，相對人再於114年3月17日以存證信函要求歸還，抗告人仍未返還。經相對人詢問抗告人員工後，得知目前附表所示機器均在○○路000號抗告人房屋後方廠區內。附表所示機器並無所有權公示性，易於搬遷移動，恐遭抗告人隱匿、破壞、變賣，或為出租、設定動產擔保等處分，倘為第三人善意取得，即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為避免附表所示機器遭抗告人處分或移置他方，日後有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爰依民事訴訟法第532條規定聲請假處分，請求裁定准予抗告人就附表所示機器設備，於本案判決確定前，不得為遷移、讓與、設定質權、出租及其他一切處分行為等語。 
　㈡在本院陳述意見略以：抗告人以抗證1存證信函否認持有附表所示機器，惟該機器業經原法院民事執行處查封，足證抗告人辯稱未持有，並非事實。相對人已向原法院提起114年度中司簡調第1000號返還所有物訴訟，足以釋明本件假處分之事實。再由抗證1存證信函內容可知抗告人否認持有附表所示機器，足證抗告人有隱匿機器之可能，應可認相對人已就本件假處分請求之原因為相當之釋明，縱釋明尚非充足，相對人既已陳明願供擔保以代釋明之不足，本件假處分聲請自應准許，抗告人之抗告並無理由，應予駁回等語。　
二、抗告意旨略以：原裁定僅憑曾木林之證明書即認相對人已就假處分之請求為相當之釋明，顯非適法。另相對人提出之存證信函2份僅為其單方面之陳述，真實性容有存疑，相對人應證明有無償借用及由抗告人占有等情，系爭附表所示機器既為相對人移置在000號房屋後方廠區，且仍在該處，何來抗告人移置之虞，原裁定據以認定相對人就假處分之原因已為釋明，難謂適法，原裁定應予廢棄等語。
三、按債權人就金錢請求以外之請求，欲保全強制執行，如因請求標的之現狀變更，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者，得聲請假處分，民事訴訟法第532條定有明文。又債權人聲請假處分，就假處分之請求及原因，絲毫未提出可使法院信其主張為真實之一切證據以釋明者，固應駁回其聲請；惟假處分之原因如經釋明而有不足，法院仍得命供擔保以補其釋明之不足，准為假處分，此觀民事訴訟法第533條準用第526條第1項、第2項規定自明。假處分係保全強制執行方法之一種，原為在本案請求尚未經判決確定以前，預防將來債權人勝訴後，因請求標的之現狀變更，有日後不能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而設。所謂請求標的之現狀變更，係指請求標的之物，其從前存在之狀態現在已有變更或將有變更，包括就其物為法律上之處分或事實上之處分。所謂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者，係指債務人浪費財產、增加負擔、就其財產為不利益之處分，恐將達於無資力之狀態，或債務人逃匿或移住遠方等情形而言。而所謂釋明，乃當事人提出之證據雖未能使法院達於確信之程度，但可使法院得薄弱之心證，信其事實上之主張大概為如此，即為已足。是依當事人之陳述及提出之相關證據，倘可使法院得薄弱之心證，信其事實上之主張大概為如此者，即不得謂為未釋明。至於債權人聲請假處分所主張之權利，債務人對之有所爭執，債權人主張之實體上理由是否正當，均非屬保全程序之假處分裁定所能審究。
四、經查，相對人就其主張，業據提出相對人公司財產目錄、曾木林之證明書、郵局存證信函及收件回執各2份（見原法院卷聲證3、聲證8、聲證4-5）為證，參以抗告人在回覆相對人之存證信函中否認占有系爭附表所示機器設備（本院卷見抗證一），惟經相對人聲請本件假處分執行，業經原法院民事執行處查封一節，有該機器設備照片及查封照片為佐(見本院卷相1)，抗告人既否認占有之事實，堪信相對人主張抗告人有隱匿或移置之可能一節為可採，應認相對人就本件有日後有不能強制執行或難以強制執行之虞已予以釋明，雖相對人之釋明尚有不足，惟相對人既已陳明願供擔保以補釋明之不足，依前開規定及說明，法院自得定相當之擔保准許之。原法院審酌附表所示機器目前價值為新臺幣(下同)71,600元（見原法院卷聲證6○○企業資產評價股份有限公司之鑑定報告），本件為不得上訴第三審事件，依各級法院辦案期限實施要點第2條規定，第一、二審辦案期限分別為一年二月、二年六月，加計裁判送達及上訴分案等期間，本案訴訟審理期間約為四年，審酌抗告人因本件假處分不能利用或處分可能受到之損害，相當於相對人就該標的物無法及時取得變價之利息損失，並依法定利率年息百分之五計算，認抗告人因本件假處分可能遭受之損害為14,320元（計算式：71600×5%×4＝143,20，元以下四捨五入），核無不合。綜上，相對人就本件假處分之請求及原因，已為相當之釋明，雖其釋明尚有不足，惟其既已陳明願供擔保以補釋明之不足，原法院因而依上述計算標準核算供擔保金額，准為假分處之聲請，自無不合。至於抗告人主張本件為公司之間而非兄弟之間之糾紛，曾木林是否知悉有證明書，該證明書是否為真，是否為曾木林所簽或用印，相對人應證明有無償借貸等情，核屬實體爭執，應待本案解決，本件非訟事件無從審究。
五、綜上所述，原裁定准相對人供擔保金14,320元後為假處分，核無不合。抗告意旨仍執陳詞，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據上論斷，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8 　日
　　　　　　　　民事第十庭　　審判長法　官　陳賢慧
　　　　　　　　　　　　　　　　　　法　官　劉長宜
　　　　　　　　　　　　　　　　　　法　官　黃裕仁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再抗告。
　　　　　　　　　　　　　　　　　　書記官　廖次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8　　日
附表：
		編號

		品名

		型號

		配件

		數量(台)



		1

		野村CNC數值控制自動車床

		00-00III(00000000)

		冠通送料機000

		1



		2

		洽群自動車床

		000000

		冠通送料機
00-15

		3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277號

抗  告  人  南昌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曾鈺樹  





上列抗告人因與相對人聖國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間聲請假處分事件，對於中華民國114年5月29日臺中地方法院114年度裁全字第37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訴訟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相對人於原法院聲請意旨及於本院陳述意見略以：

　㈠在原法院聲請意旨略以：相對人公司法定代理人曾鈺堯與抗告人公司法定代理人曾鈺樹為兄弟。相對人公司與抗告人公司分別由曾鈺堯、曾木林（曾鈺堯及曾鈺樹之父親）所創辦，由曾木林擔任實際負責人，並指定長子曾鈺堯為相對人公司法定代理人，負責兩家公司對外與廠商接洽。兩造公司屬於家族企業，共同營運及接單，相對人公司因而將其所有坐落臺中市○里區○○路000號廠房及同路000號宿舍（下稱系爭廠房及宿舍），長期無償借予抗告人使用。民國93年間相對人購買附表編號1所示機械設備數值控制自動車1台、附表編號2所示自動車床3台、自動送料機1台、KJ-磨刀機1台、電腦車床（000-202）2台，因抗告人公司業務上有使用必要，曾木林要求曾鈺堯無償借予抗告人公司使用，父命難違，因而將附表編號1所示機器設備移置於系爭廠房內，附表編號2所示機器移置於抗告人公司之○○路000號房屋後方廠區內，由抗告人公司長期無償使用。嗣因曾木林年事已高決定退休，乃將抗告人公司交由曾鈺樹接手經營並擔任法定代理人。然因兄弟之經營理念不合，決定分家，不再共同營運及接單，相對人因而向抗告人終止使用借貸關係，並於114年3月6日以存證信函通知抗告人遷讓返還系爭廠房及宿舍。然抗告人自系爭廠房及宿舍搬離後，僅歸還自動送料機2台、KJ-磨刀機1台、電腦車床（000-202）2台予相對人，擅將附表編號1所示機器設備搬回前述○○路000號抗告人廠區內，且拒絕返還附表編號2機器，相對人再於114年3月17日以存證信函要求歸還，抗告人仍未返還。經相對人詢問抗告人員工後，得知目前附表所示機器均在○○路000號抗告人房屋後方廠區內。附表所示機器並無所有權公示性，易於搬遷移動，恐遭抗告人隱匿、破壞、變賣，或為出租、設定動產擔保等處分，倘為第三人善意取得，即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為避免附表所示機器遭抗告人處分或移置他方，日後有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爰依民事訴訟法第532條規定聲請假處分，請求裁定准予抗告人就附表所示機器設備，於本案判決確定前，不得為遷移、讓與、設定質權、出租及其他一切處分行為等語。 

　㈡在本院陳述意見略以：抗告人以抗證1存證信函否認持有附表所示機器，惟該機器業經原法院民事執行處查封，足證抗告人辯稱未持有，並非事實。相對人已向原法院提起114年度中司簡調第1000號返還所有物訴訟，足以釋明本件假處分之事實。再由抗證1存證信函內容可知抗告人否認持有附表所示機器，足證抗告人有隱匿機器之可能，應可認相對人已就本件假處分請求之原因為相當之釋明，縱釋明尚非充足，相對人既已陳明願供擔保以代釋明之不足，本件假處分聲請自應准許，抗告人之抗告並無理由，應予駁回等語。　

二、抗告意旨略以：原裁定僅憑曾木林之證明書即認相對人已就假處分之請求為相當之釋明，顯非適法。另相對人提出之存證信函2份僅為其單方面之陳述，真實性容有存疑，相對人應證明有無償借用及由抗告人占有等情，系爭附表所示機器既為相對人移置在000號房屋後方廠區，且仍在該處，何來抗告人移置之虞，原裁定據以認定相對人就假處分之原因已為釋明，難謂適法，原裁定應予廢棄等語。

三、按債權人就金錢請求以外之請求，欲保全強制執行，如因請求標的之現狀變更，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者，得聲請假處分，民事訴訟法第532條定有明文。又債權人聲請假處分，就假處分之請求及原因，絲毫未提出可使法院信其主張為真實之一切證據以釋明者，固應駁回其聲請；惟假處分之原因如經釋明而有不足，法院仍得命供擔保以補其釋明之不足，准為假處分，此觀民事訴訟法第533條準用第526條第1項、第2項規定自明。假處分係保全強制執行方法之一種，原為在本案請求尚未經判決確定以前，預防將來債權人勝訴後，因請求標的之現狀變更，有日後不能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而設。所謂請求標的之現狀變更，係指請求標的之物，其從前存在之狀態現在已有變更或將有變更，包括就其物為法律上之處分或事實上之處分。所謂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者，係指債務人浪費財產、增加負擔、就其財產為不利益之處分，恐將達於無資力之狀態，或債務人逃匿或移住遠方等情形而言。而所謂釋明，乃當事人提出之證據雖未能使法院達於確信之程度，但可使法院得薄弱之心證，信其事實上之主張大概為如此，即為已足。是依當事人之陳述及提出之相關證據，倘可使法院得薄弱之心證，信其事實上之主張大概為如此者，即不得謂為未釋明。至於債權人聲請假處分所主張之權利，債務人對之有所爭執，債權人主張之實體上理由是否正當，均非屬保全程序之假處分裁定所能審究。

四、經查，相對人就其主張，業據提出相對人公司財產目錄、曾木林之證明書、郵局存證信函及收件回執各2份（見原法院卷聲證3、聲證8、聲證4-5）為證，參以抗告人在回覆相對人之存證信函中否認占有系爭附表所示機器設備（本院卷見抗證一），惟經相對人聲請本件假處分執行，業經原法院民事執行處查封一節，有該機器設備照片及查封照片為佐(見本院卷相1)，抗告人既否認占有之事實，堪信相對人主張抗告人有隱匿或移置之可能一節為可採，應認相對人就本件有日後有不能強制執行或難以強制執行之虞已予以釋明，雖相對人之釋明尚有不足，惟相對人既已陳明願供擔保以補釋明之不足，依前開規定及說明，法院自得定相當之擔保准許之。原法院審酌附表所示機器目前價值為新臺幣(下同)71,600元（見原法院卷聲證6○○企業資產評價股份有限公司之鑑定報告），本件為不得上訴第三審事件，依各級法院辦案期限實施要點第2條規定，第一、二審辦案期限分別為一年二月、二年六月，加計裁判送達及上訴分案等期間，本案訴訟審理期間約為四年，審酌抗告人因本件假處分不能利用或處分可能受到之損害，相當於相對人就該標的物無法及時取得變價之利息損失，並依法定利率年息百分之五計算，認抗告人因本件假處分可能遭受之損害為14,320元（計算式：71600×5%×4＝143,20，元以下四捨五入），核無不合。綜上，相對人就本件假處分之請求及原因，已為相當之釋明，雖其釋明尚有不足，惟其既已陳明願供擔保以補釋明之不足，原法院因而依上述計算標準核算供擔保金額，准為假分處之聲請，自無不合。至於抗告人主張本件為公司之間而非兄弟之間之糾紛，曾木林是否知悉有證明書，該證明書是否為真，是否為曾木林所簽或用印，相對人應證明有無償借貸等情，核屬實體爭執，應待本案解決，本件非訟事件無從審究。

五、綜上所述，原裁定准相對人供擔保金14,320元後為假處分，核無不合。抗告意旨仍執陳詞，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據上論斷，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8 　日

　　　　　　　　民事第十庭　　審判長法　官　陳賢慧

　　　　　　　　　　　　　　　　　　法　官　劉長宜

　　　　　　　　　　　　　　　　　　法　官　黃裕仁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再抗告。

　　　　　　　　　　　　　　　　　　書記官　廖次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8　　日

附表：

編號 品名 型號 配件 數量(台) 1 野村CNC數值控制自動車床 00-00III(00000000) 冠通送料機000 1 2 洽群自動車床 000000 冠通送料機 00-15 3 

　　 

　  

　　　　　　　　　　　　　　　　 　　　　　　　　　　　　　　　　　　　　　　　　　　　　　　　　　　　　　　　　　　　　　　　　　　　　　　　　　　　　　　　　　　　　　　　　　　　　　　　



